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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農機補助牌型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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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國產農機發展

工廠登記證一般農機

進口農機

(有疑慮可查廠)

進口報單證明聯
(生產國別)

燃油農機1/3
電動農機1/2

中國大陸農機 不補助

★國產農機標章、MIT等
(法人、團體或公務機關等驗證程序

經本署審認通過者)

提高補助上限，或評估
增列補助機種及規格

補助牌型簡介

 因應淨零排放政策及產業發展，以及推動省工高效農機補助需要，提高電動農機補助比例為1/2及

增訂農地搬運車補助規格，自111年4月6日起受理農機供應業者申請將所製造或進口之農機，申

請納入補助牌型。

 111年已公告納入補助1,093種牌型、供應商115家。

 112年「曳引機」須補送黑煙檢驗結果(程序如後)，餘得免重新申請。

分
級
推
廣

農地搬運車
納入推廣規範

(1)符合「農地搬運車規格範圍」，且為四輪以上膠輪。
(2)載物台實內面積0.8平方公尺以上，且占車身投影面積30%以上。
(3)載重量200公斤以上，1,200公斤以下。

 依據「農機申請列為補助牌型作業規範」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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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牌型申請流程

 廠商得依據「農機申請列為補助牌型作業規範」及省工高效農機補助計畫規定(補助機種)將
製造或進口之農機向本署申請列為補助牌型。

 審核通過後，於補助計畫公告時公文週知或公告於本署全球資訊網。

 農民依補助計畫規定申辦補助。

 廠商填寫「申請書」，併下列文件郵寄申辦：
1) 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

2) 工廠登記證影本、委製合約書、進口報單證明聯

及經銷合約書等。

3) 性能測定合格報告。

4) 中文型錄，進口農機另附原廠型錄。

5) 臺灣製造農機標章證明文件影本。（無則免附）

6) 農機維護保養及安全操作中文影片。

7) 農機成本暨售價分析表。

8) 安全裝置或設計之佐證資料。

9) 其他文件：碳匯效益佐證，曳引機需排氣檢驗。
※以上文件皆需用印大小章，影本需註明「影本與正本相符」。

 新研發農機補助牌型經會議審查通過即納入補助，無需再申請。

依補助計
畫所定之
名稱填寫

依廠商自
行訂定之
名稱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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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牌型申請文件說明(1/4)

非以工廠登記申請之情形，為
 「進口銷售」：價格分析應附

「進口報單證明聯」。

 「零售批發」：提供「經銷合

約書」及價格分析應附進口廠

商之「進口報單證明聯」 。
與正本相符

與正本相符

登記名稱相同時，為「自行製造」

登記名稱不同時，分別為

 「委託製造」：併「委製合約書」 。

 「零售批發」：併「經銷合約書」 。

公司商業登記證明 工廠登記證明
實際製造該型農機之工廠

並由該工廠用印

建議於網頁查詢列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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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測定合格報告

與正本相符

 農業試驗所性能測定合格

例外：

1) 農機售價3萬元以下

者得免經性能測定。

2) 國內無產製或尚未訂

有性能測定基準者，

進口牌型得提供國外

檢測機構性能測定報

告或安全鑑定證明，

並附中文譯本。

 已列入貸款機型者得免附

型錄

補助牌型申請文件說明(2/4)

需有主要規格資料及照(圖)片
進口者應另附原廠型錄

須以照片及圖說表示本機
號碼、引擎（馬達）號碼
及廠牌型號標示方式

 符合「輔導引進省工農糧機械設備示範推廣計畫」規定並經本署輔導有
案(簡稱引進新型農機補助)，廠牌規格相同者得以原廠出廠檢驗合格證明
取代農試所農機性能測定合格報告。

 申請碳匯農機補助牌型者，碳匯效益佐證文件由檢測機構或政府機關開
立者，得視同性能測定報告。

＜即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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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牌型申請文件說明(3/4)

進口報單證明聯農機成本暨售價分析表

金額
等資
訊需
完整
揭露

核實登載申請牌型之成本分析、預定售價、
近三年售價、標準配備及優惠措施等

進口成本請填寫「完稅價格」
其他費用請寫在「間接成本」

影片10分鐘內為原則(就是教農民怎麼用這臺農機)，
得以隨身碟或光碟片等方式提供

農機維護保養及安全操作影片

併授權使用同意書

生產國別

貨品名稱
應與申請牌型相同

海關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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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護裝置或設計佐證資料

 一次申請機種較多時，
得以表格表示。

 不同牌型得使用相同
安全裝置佐證文件
（應標明適用型號及
對應照、圖片）。

序
號

牌
型

安
全
裝
置
名
稱

安
全
裝
置
說
明

圖
片

備
註

補助牌型申請文件說明(4/4)

碳匯效益佐證文件
其他

對比型

論述型

 適用產業別

 機械性能及處理量能

 成果可呼應之減碳、碳

匯效益

 參考文件（列印網頁ok）

A
B
C

A

B

C

關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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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牌型審核及違規處理

審查方式
 書面為原則。
 必要時，組成審查小組，召開會議或實地查訪等。

＊審查小組為農業試驗改良場所、專家學者、農機產業團體（公會或協會）代表及本署各區分署等。
＊執行農機廠商製程、品管、售價、原物料與維修服務等相關事項查核，並得辦理營業場所、工廠
（場）及倉儲等實地查訪。

 審查通過者，倘因本作業規範或實施計畫調整修正，或有合約到期、測定報告逾期等異動情形，
應主動向本署提出申請並補送相關文件，以持續納為補助牌型。

暫停補助
 廠商倘涉有消費糾紛、銷售劣質產品或侵害他人權利等情形且未妥善處理者，致影響計畫執行、

成效或損害政府名譽，須提出改善措施。

 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取消補助資格。

取消補助（停止列入補助二年）

 (一)補助牌型有不當漲價情事經查明屬實者。

 (二)以其他型式農機冒充補助牌型銷售者。

 (三)以虛偽不實、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式取得補助資格者，並視情節輕重停止該廠商相關牌型補助。

 (四)一年內同一廠商有3牌型停止補助者，停止該廠商所有機種牌型補助。

＊農機廠商得改善相關缺失後，於停止補助期滿前一個月內重新申請，經審核認屬符合規定者，恢復補助資格。

 農機廠商得自行書面申請撤銷補助牌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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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12 113 114

相對環保署
柴油車期別

（環保署施行日期）

第四期
95.10.1

第五期
101.1.1

第六期
108.9.1

農機檢測標準
黑煙(不透光率m¯1)

1.0 0.6 0.6

輔導方式

 補助牌型審查
1) 申請納入補助牌型時，應附檢驗報告。
2) 已納入補助牌型者，須補送檢驗報告。

如111年已納入補助，112年填寫「牌型申請書」併「檢驗報告」申請。
 檢驗報告得由農機原廠、檢驗單位開立，由供應商用印後得作為佐證文件。
 農機中心檢測結果得做為檢驗報告，並朝使用者付費方式規劃。

因應環保趨勢調整補助措施，先以用油量最高之曳引機推動

曳引機補助牌型排氣檢驗措施


